i E_NIE A SRR
,)_’F)/\ /)q ;_H-'__ ’k %‘EF ',;l?.‘, ‘}',E‘:_

R %%
Ap 4 £
£ 3
£

Pl E A TR S R E T E s AR AR5 ED?
11 P2 @nEhit s H)idd4eT

3 >

R 27w o

et d R f
T 22d 47

— SRR AE N SAMES IE R LR ER 2
dRAT B R 2 ARAARE L FaE X REETRT
51 Hgont 2 A F AR AE ERER - {1 AT AR
(i&””ﬂ;”\ﬂhﬂﬂ\MiﬂME)’£%WH5

2 20T T F R FH Y 0 MR
2 EE AL MAY 2 755
P2 EARA P PH 2ok > AT
AP T R ARERAE 2
2P I TR FHE o A FREA R

/\
|

—

L
"~

T

>~

13

%\

(\.‘3

N2
~

; ok >
= ®

gjg-\
]
&
‘}Q:
‘4
W

w

£



Bz (BB 2T3# B 520 g RAFZLR)
X E F 244TE TR 2 Hes TR > W SRR a4

iﬁé’f%fﬁfz"Aif’?élfi’fé*#Pﬁﬁi’ﬂﬁ‘ F 7% A
L n b A A AR (hd 2 12825 B
o F % 13005 4R 9 4

‘\«M»ﬁ%

) e
~ &
= v

(=) & ’ﬁéﬁ:ﬁp~§i DRA B E AT AR
RIAERBHERAGT Y 2 H oo _43:_ 3 BTt 4
—%ﬁ%@é~£*ﬁ%'@ ZHES A £ RBE
GBI RESE REHME L TRARBLLGE D
2 AL UBRE ~HAFP FER (FREFI2
91 1397 ) - mﬂ’ﬁj%w$~wﬁlﬁéiﬁgéy
Fe RGERESLAGEZ2 8% RAZ2ZEES
WEE T ERBRAGEZ 22 m e BEEE
éﬁ%%*’ﬁﬁ’EJﬁg’%‘ﬁ’%ﬁtﬁﬁﬁ%
rrd AREE L ABURZBALSBFE L 0 PHEKIE
2 it 2L H B2 Eﬁgﬁg\ﬁpmpa o B> 2 sk

Ak - 2B A2 LLEE 0 S AR REFRE H jpe
aep %&A"n F-rmAE A2 B T T REGHEZ Y
S BB R TET .
= M o RARNRZR2ULER1IEZ EEM G SR AT
LR A = TR R B R TR LA HPRE MR e
20 PLaRd 5 A KW o
v &= Y 2 115 & 5 t 28 p
T EERTA B D R I‘%’}F#ﬁ%l‘? % R
# P Pk
P E I RAGERRATER O
A BATEEB20P N 0 @
FFIZd o DB PR e AR F At ?’%jﬁ ’
Rt e20p p AR FEL VL 3



FF OEMF

Kﬁ—z\._

ERUE

%% | M XYY 2 A 5 B

1 2 3 OO0 F OO 10, 0004 214

003 %

=37/

% |2 (AWE (ZHPUS | 2AS |(B2HEHR HAE
% #oxg i

EERR et | AEM
% #

I (2457 (372 3 3543 O|wpr ~1| A~k |Bo &3
OO %|0O%00 4% # ~ 4 25.91 [4.36 | 231
OO&0| #0005 0| 55 7 5 4| &3 a2 ]
005  |03:8#2 | 25. 91

1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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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板簡字第88號
原      告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訴訟代理人  許崇慎    


            鄭舜鴻    
被      告  金立柏    


            金立柔    
            金立格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分割繼承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原告之主張及被告之答辯，並依同條項規定，引用其如附件民事起訴狀、民事答辯狀、更正民事起訴狀（本院卷第11至17、121至127、145至149頁），及民國115年5月11日言詞辯論筆錄。
二、本院之判斷：
（一）按債權人得依民法第244條規定行使撤銷訴權者，以債務人所為非以其人格上之法益為基礎之財產上之行為為限，繼承權係以人格上之法益為基礎，且拋棄之效果，不特不承受被繼承人之財產上權利，亦不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義務，故繼承權之拋棄，縱有害及債權，仍不許債權人撤銷之（最高法院73年度第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再按民法第244條所規定之撤銷訴權，僅得訴請撤銷債務人之行為，倘債務人之行為與他人共同為之，亦僅該債務人之行為得單獨而分離者，始得訴請撤銷（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355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被告金立柏、金立柔、金立格稱，其等所為分割協議係依被繼承人侯昌雲所立遺囑執行，由金立柔取得附表一所示不動產、金立柏取得侯昌雲帳戶存款、金立格取得侯昌雲有價證券及保險箱內美金，並提出被繼承人侯昌雲之遺囑、遺產分割協議書、遺產清冊等為證（本院卷第129至139頁）。是以，被告就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遺產分割行為，既係遵照被繼承人侯昌雲之遺囑，則其等之遺產分割行為，即有彰顯被繼承人侯昌雲之生前意向，遵循其遺產分割方式之預示，具有相當之屬人性，應係基於繼承關係所生人格法益為基礎以致之遺產分割行為，核屬繼承權之延續，非為單純之財產處分行為甚明。是以，原告主張附表一不動產之分割行為，為金立柏為規避債務，單獨拋棄繼承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權利，為害即原告債權之無償行為，應予撤銷等情，即非可採。
三、從而，原告本於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法律關係，請求判決撤銷被告就附表一所示不動產所為之分割協議及繼承登記行為，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時瑋辰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且繳納上訴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以上書狀均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詹昕容


附表一　　　　　　　　　　　　　　　　　　　　　　
		土地：

		


		


		




		編號

		種類

		土地坐落

		權利範圍



		1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10,000分之14









		建物：

		


		


		








		編號

		建號

		基地座落

		建物門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

		


		權利範圍



		


		


		


		


		


		樓層面積合計

		附屬建物及用途

		




		1

		2457

		新北市○○區○○段000號

		新北市○○區○○街000巷00號8樓之1

		住家用、14層樓、鋼筋混凝土造

		八層：25.91
合計：25.91

		陽台：4.36　

		金立柔全部1分之1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板簡字第88號

原      告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訴訟代理人  許崇慎    



            鄭舜鴻    

被      告  金立柏    



            金立柔    

            金立格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分割繼承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

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

    由要領，其中原告之主張及被告之答辯，並依同條項規定，

    引用其如附件民事起訴狀、民事答辯狀、更正民事起訴狀（

    本院卷第11至17、121至127、145至149頁），及民國115年5

    月11日言詞辯論筆錄。

二、本院之判斷：

（一）按債權人得依民法第244條規定行使撤銷訴權者，以債務

      人所為非以其人格上之法益為基礎之財產上之行為為限，

      繼承權係以人格上之法益為基礎，且拋棄之效果，不特不

      承受被繼承人之財產上權利，亦不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

      義務，故繼承權之拋棄，縱有害及債權，仍不許債權人撤

      銷之（最高法院73年度第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再

      按民法第244條所規定之撤銷訴權，僅得訴請撤銷債務人

      之行為，倘債務人之行為與他人共同為之，亦僅該債務人

      之行為得單獨而分離者，始得訴請撤銷（最高法院82年度

      台上字第1355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被告金立柏、金立柔、金立格稱，其等所為分割協

      議係依被繼承人侯昌雲所立遺囑執行，由金立柔取得附表

      一所示不動產、金立柏取得侯昌雲帳戶存款、金立格取得

      侯昌雲有價證券及保險箱內美金，並提出被繼承人侯昌雲

      之遺囑、遺產分割協議書、遺產清冊等為證（本院卷第12

      9至139頁）。是以，被告就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遺產分割

      行為，既係遵照被繼承人侯昌雲之遺囑，則其等之遺產分

      割行為，即有彰顯被繼承人侯昌雲之生前意向，遵循其遺

      產分割方式之預示，具有相當之屬人性，應係基於繼承關

      係所生人格法益為基礎以致之遺產分割行為，核屬繼承權

      之延續，非為單純之財產處分行為甚明。是以，原告主張

      附表一不動產之分割行為，為金立柏為規避債務，單獨拋

      棄繼承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權利，為害即原告債權之無償

      行為，應予撤銷等情，即非可採。

三、從而，原告本於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法律關係，請求判決撤

    銷被告就附表一所示不動產所為之分割協議及繼承登記行為

    ，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時瑋辰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且繳納上訴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以上書狀均須附繕本）

。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詹昕容



附表一　　　　　　　　　　　　　　　　　　　　　　

土地：    編號 種類 土地坐落 權利範圍 1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10,000分之14    建物：    

編號 建號 基地座落 建物門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  權利範圍      樓層面積合計 附屬建物及用途  1 2457 新北市○○區○○段000號 新北市○○區○○街000巷00號8樓之1 住家用、14層樓、鋼筋混凝土造 八層：25.91 合計：25.91 陽台：4.36　 金立柔全部1分之1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板簡字第88號
原      告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訴訟代理人  許崇慎    


            鄭舜鴻    
被      告  金立柏    


            金立柔    
            金立格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分割繼承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原告之主張及被告之答辯，並依同條項規定，引用其如附件民事起訴狀、民事答辯狀、更正民事起訴狀（本院卷第11至17、121至127、145至149頁），及民國115年5月11日言詞辯論筆錄。
二、本院之判斷：
（一）按債權人得依民法第244條規定行使撤銷訴權者，以債務人所為非以其人格上之法益為基礎之財產上之行為為限，繼承權係以人格上之法益為基礎，且拋棄之效果，不特不承受被繼承人之財產上權利，亦不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義務，故繼承權之拋棄，縱有害及債權，仍不許債權人撤銷之（最高法院73年度第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再按民法第244條所規定之撤銷訴權，僅得訴請撤銷債務人之行為，倘債務人之行為與他人共同為之，亦僅該債務人之行為得單獨而分離者，始得訴請撤銷（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355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被告金立柏、金立柔、金立格稱，其等所為分割協議係依被繼承人侯昌雲所立遺囑執行，由金立柔取得附表一所示不動產、金立柏取得侯昌雲帳戶存款、金立格取得侯昌雲有價證券及保險箱內美金，並提出被繼承人侯昌雲之遺囑、遺產分割協議書、遺產清冊等為證（本院卷第129至139頁）。是以，被告就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遺產分割行為，既係遵照被繼承人侯昌雲之遺囑，則其等之遺產分割行為，即有彰顯被繼承人侯昌雲之生前意向，遵循其遺產分割方式之預示，具有相當之屬人性，應係基於繼承關係所生人格法益為基礎以致之遺產分割行為，核屬繼承權之延續，非為單純之財產處分行為甚明。是以，原告主張附表一不動產之分割行為，為金立柏為規避債務，單獨拋棄繼承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權利，為害即原告債權之無償行為，應予撤銷等情，即非可採。
三、從而，原告本於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法律關係，請求判決撤銷被告就附表一所示不動產所為之分割協議及繼承登記行為，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時瑋辰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且繳納上訴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以上書狀均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詹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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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種類

		土地坐落

		權利範圍



		1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10,000分之14









		建物：

		


		


		








		編號

		建號

		基地座落

		建物門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

		


		權利範圍



		


		


		


		


		


		樓層面積合計

		附屬建物及用途

		




		1

		2457

		新北市○○區○○段000號

		新北市○○區○○街000巷00號8樓之1

		住家用、14層樓、鋼筋混凝土造

		八層：25.91
合計：25.91

		陽台：4.36　

		金立柔全部1分之1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板簡字第88號

原      告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訴訟代理人  許崇慎    



            鄭舜鴻    

被      告  金立柏    



            金立柔    

            金立格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分割繼承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原告之主張及被告之答辯，並依同條項規定，引用其如附件民事起訴狀、民事答辯狀、更正民事起訴狀（本院卷第11至17、121至127、145至149頁），及民國115年5月11日言詞辯論筆錄。

二、本院之判斷：

（一）按債權人得依民法第244條規定行使撤銷訴權者，以債務人所為非以其人格上之法益為基礎之財產上之行為為限，繼承權係以人格上之法益為基礎，且拋棄之效果，不特不承受被繼承人之財產上權利，亦不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義務，故繼承權之拋棄，縱有害及債權，仍不許債權人撤銷之（最高法院73年度第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再按民法第244條所規定之撤銷訴權，僅得訴請撤銷債務人之行為，倘債務人之行為與他人共同為之，亦僅該債務人之行為得單獨而分離者，始得訴請撤銷（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355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被告金立柏、金立柔、金立格稱，其等所為分割協議係依被繼承人侯昌雲所立遺囑執行，由金立柔取得附表一所示不動產、金立柏取得侯昌雲帳戶存款、金立格取得侯昌雲有價證券及保險箱內美金，並提出被繼承人侯昌雲之遺囑、遺產分割協議書、遺產清冊等為證（本院卷第129至139頁）。是以，被告就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遺產分割行為，既係遵照被繼承人侯昌雲之遺囑，則其等之遺產分割行為，即有彰顯被繼承人侯昌雲之生前意向，遵循其遺產分割方式之預示，具有相當之屬人性，應係基於繼承關係所生人格法益為基礎以致之遺產分割行為，核屬繼承權之延續，非為單純之財產處分行為甚明。是以，原告主張附表一不動產之分割行為，為金立柏為規避債務，單獨拋棄繼承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權利，為害即原告債權之無償行為，應予撤銷等情，即非可採。

三、從而，原告本於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法律關係，請求判決撤銷被告就附表一所示不動產所為之分割協議及繼承登記行為，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時瑋辰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且繳納上訴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以上書狀均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詹昕容



附表一　　　　　　　　　　　　　　　　　　　　　　

土地：    編號 種類 土地坐落 權利範圍 1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10,000分之14    建物：    

編號 建號 基地座落 建物門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  權利範圍      樓層面積合計 附屬建物及用途  1 2457 新北市○○區○○段000號 新北市○○區○○街000巷00號8樓之1 住家用、14層樓、鋼筋混凝土造 八層：25.91 合計：25.91 陽台：4.36　 金立柔全部1分之1 

　　　　　　　　　



